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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6年的中期人口統計，在港居住的少數族裔人士有584,000人，佔全港人口

的8%。過去十年，少數族裔人士的數目顯著上升近七成。在港出生的少數族裔人

士數目由2006年的38,042 上升至2016年的81,964，增幅約120%。這些土生土長的

少數族裔人士將會成為未來社會的勞動人口，但最近公佈的《2016年香港少數族

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發現過去五年少數族裔貧窮率在政策介入前後均有上升，

而且南亞裔有兒童住戶的貧窮率(29.1%)高於全港有兒童住戶貧窮率(15.3%)1一

倍。少數族裔跨代貧窮的情況令人憂慮，政府必須從教育入手，讓少數族裔兒童

有更多機會入讀主流學校，提供適切支援給幼稚園及中小學，幫助非華語學童提

升中文能力，以便將來融入社會。 

 

本會一直密切留意及跟進少數族裔兒童的教育及語言政策，本會欣見教育局在

2017/18學年開始提供支援給幼稚園的就讀的非華語學童，以及在2014/15推行「中

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簡稱「學習架構」)。然而，這些措施仍有不少

改善空間，並就此提出以下問題及相關建議。 

 

（一） 加強幼稚園支援非華語學童 

 

1.1 在2017/18學年開始，教育局提供相等於一名幼師薪酬的額外資助給錄取8名

或以上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雖然有140多間幼稚園受惠，但有更多錄取8名

以下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無法受惠。在2016/17學年，有314間幼稚園錄取8名

以下非華語學童（佔錄取非華語學童幼稚園的54%）3。此外，有68間幼稚園錄

取50名以上非華語學童(佔錄取非華語學童幼稚園的12%)，獲得等同錄取8名

非華語學童的資助。在照顧非華語學童的適應及學習差異、與非華語家長聯

繫及溝通等，幼師需付出的時間心力必然與學童人數相關。此外，領取額外

資助的門檻太高，很可能令從未取錄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卻步。 

 

1.2 根據前線同工的觀察及家長的經驗分享，有不少幼稚園拒收非華語學童，或

者只容許以廣東話進行面試，令非華語學童缺乏機會入讀主流學校。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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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去年十月電話訪問了百多間幼稚園，部份受訪幼稚園明確表示不會錄取非

華語學童，大部份受訪幼稚園不接受以雙語或英文進行面試。此外，很多受

訪幼稚園只提供中文簡介及單張，令少數族裔家長難以獲取幼稚園的資訊，

如收費、設施、課程及特色等。 

 

1.3 樂施會指出，非華語學童於入讀幼稚園時，與其他學童有2萬小時聽說中文的

經驗差距，在家缺乏中文聽說能力的機會，亦即所謂「習得」(acquisition)。

一般人會誤以為只要非華語生入讀本地幼稚園，與華語生一起上課，便自然

能夠學習中文，但事實並非如此。非華語學童因語言障礙而影響學習，他們

往往被視為低學習動機或有情緒行為問題。另外，幼稚園缺乏「以中文作為

第二語言」的課程、教材及教學法，令幼師難以有效地教授非華語學童學習

中文
4
。 

 

建議：  

 以錄取非華語學童的數目，提供按比例的資助額；例如，為取錄 1至 4名非

華語學童的學校提供每學額相等於四分一名教師薪酬的資助金額，而取錄 5

至 8名學童資助額可獲一名教師薪酬的資助金額，以及為取錄超過 8名非華

語學童的學校提供按學額計算的進一步資助，以鼓勵幼稚園照顧非華語學童

的學習差異，促進與非華語家長溝通及家校協作。 

 為幼師提供文化敏感度的培訓，認識非華語學生的特色及學習差異。此外，

教育局可鼓勵幼稚園參考樂施會與香港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為非華語幼兒

研發的「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包括「互動式增潤班」、教材、教學

法及評估工具，以便提升幼師教授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的能力。 

 向幼稚園加強宣傳、支援及監察，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少數族裔學童獲平等

機會入讀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的幼稚園。幼稚園網站及單張應提供英文資

訊，以便非華語家長查閱。教育局可提供常用通告的英文範本，幫助幼稚園

與非華語家長的溝通。 

 
（二）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童提供支援 

 

2.1 不少前線同工表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童及其家長感到十分無助。曾有

立法會議員5及區議員6關注有特殊需要的非華語學童，輪候特殊學校的時間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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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甚至要等候多年才能入學。現時只有一間為非華語學童而設的特殊學校，

可見服務嚴重短缺。 

 

2.2 現時缺乏評估及識別非華語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的工具，有部分教育工作者誤

把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視為語言及文化差異。另外，前線同工反映有聽障的非

華語學童被誤診為智障，以致有關學童得不到適切的治療，或者錯失治療的黃

金時間。 

 

2.3 由於語言障礙及欠缺資訊，大部份非華語家長不熟悉香港的教育制度及公共服

務，他們不懂得如何求助，加上轉介及評估的程序繁複，輪候時間長，非華語

家長也沒有足夠的資訊和知識去選擇服務，更未必有經濟能力為子女購買服

務。再者，不少少數族裔家庭的子女數目較多，在照顧特殊需要的子女上面對

更大的困難。 

 

建議：  

 增加資源，提供更多特殊學校的學位給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童，減少

輪候時間。 

 就著各項特殊需要，研發合適的評估工具，結集專家經驗及參考海外文獻，

為非華語學童（如母語是烏爾都語）設立一套合適的評估方法。 

 提供資助給非牟利機構，跟進懷疑有特殊需要的非華語學童，協助非華語家

長明白轉介流程，以及為這些家庭提供輔導和支援。 

 

（三） 提供課程及教材，以及提高「學習架構」的透明度 

 

3.1 「學習架構」於2014/15年開始，已實施三年多，仍未為中小學提供課程及教

材，直至最近才透露打算在2019年8月完成初小的教材，卻未有落實會否發展

高小的教材，更沒有考慮設計中學的中文教材
7。換言之，各中小學需要自行研

發及編寫課程及教材。一般而言，教師可調適課程，但編寫課程及設計教材，

並非教師的工作及專長。 

 

3.2 每年投放二億多元的「學習架構」，卻沒有訂定監管機制，確保資源用於支援

非華語學童，更沒有就「學習架構」制定長遠目標及評估機制。雖然教育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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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收集非華語學生在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表現，也進行了問卷調查及面談，但卻

沒有公佈評估的結果，欠缺透明度。 

 

3.3 教育局一直以校本為由，不肯透露獲得額外撥款的學校名單。若按「以人為

本」的理念，政府及學校理應致力令非華語家長及學童獲得足夠的

資訊去選擇合適的學校，但少數族裔的家長卻無法如一般華裔家長

般獲得足夠的重要資訊去評估和選擇學校，對前者十分不公平。在

2016-17學年有217間中小學(118間小學及99間中學)錄取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

生，這些學校獲撥款80至150萬元提供學習中文支援，但非華語家長及學童卻

不知道所就讀的學校是否獲額外撥款，更不能對學校寄予任何相稱的期望。 

 

建議： 

 

  教育局應盡快就「學習架構」設計、編制及出版一套完整的課程

及教材，讓所有幼稚園、中小學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的教師均可

使用。  

  制定「學習架構」的成效指標，包括長中短期的具體目標、量度

指標及監管方法等，確保資源能有效提升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能

力，並定期公佈相關的評估結果。  

  現已有二百多間學校獲得撥款，標籤效應已大大減少，為了讓家

長有足夠資訊，教育局應公開接受撥款資助的學校名單，並要求

學校在網站及宣傳單張中註明「為非華語學童提供支援」，以便

非華語家長及學童可以選讀合適的學校，以及對學校有合理的期

望。  

 

（四）設立「少數族裔社會共融基金」  

 

最後，本會建議政府撥款五億元成立基金，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

會，促進香港成為種族文化共融的社會。該基金將資助社區自發、能

滿足少數族裔人士多元需要的項目。其涵蓋面包括教育、就業、傳譯

服務、社會服務、醫療及疾病預防工作，以至提升文化敏感度培訓。 

 

就著教育層面，該基金可為育有幼兒的非華語家長提供外展及支援服

務，幫助他們學習中文及認識香港的教育制度，發展「學習架構」的

課程、教材及評估工具，為特殊需要的非華語學童研發及設計評估工

具，以及支援非華語學童在家中及社區學習中文等等。  




